
第 1頁，共 4頁 

  行政院   第 3844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討論事項（二）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國防部所擬「軍人撫卹條例」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修正為「軍人撫卹條例」

第13條、第21條、第40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國防部函以，為落實亡故官兵遺有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照

顧，使遺族獲得老年生活基本經濟安全，調整現行死亡

撫卹給與標準，並完備軍人撫卹制度之相關規定，爰擬

具「軍人撫卹條例」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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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頁，共 4頁 

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修正為

「軍人撫卹條例」第 13 條、第 21 條、第 40 條修正草案。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亡故官兵遺有未成年子女，每一未成年子女每

月加發撫卹金，金額比照國民年金法規定之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給與標準(按，現為新臺幣 3,772 元)發給至

成年為止；至軍人因作戰、演習訓練或搶救災害而死

亡之未成年子女每月再加發撫卹金，其給與標準由國

防部擬訂，報請本院核定。(修正條文第13條第4項)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13 條第 4 項加發之撫卹金及第 5 項

發給之年撫金，由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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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 21 條) 

    (三)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本院定之。(修正條文

第 40 條) 

三、檢附該修正草案（整理本），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 

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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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撫卹條例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軍人撫卹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於三十八年一月七日制定公布施行，

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茲為落實
軍人死亡後遺有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照顧，爰擬具本條例第十三條、第二十
一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軍人死亡遺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一未成年子女每月加發撫卹金至成年

；軍人因作戰、演習訓練或搶救災害而死亡者，其每一未成年子女
每月再加發撫卹金。（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增訂依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加發之撫卹金與第五項規定發給
之年撫金，應全數由所屬機關相關預算科目項下編列支應。(修正條
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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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撫卹條例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第四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軍人死亡後

，每年給與五個基數

之年撫金，給與年限

規定如下： 

一、作戰死亡給與二十

年。 

二、因公死亡給與十五

年。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

，其服役未滿三

年者，給與三年

，其服役滿三年

者，給與四年，

第十三條  軍人死亡後

，每年給與五個基數

之年撫金，給與年限

規定如下： 

一、作戰死亡給與二十

年。 

二、因公死亡給與十五

年。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

，其服役未滿三

年者，給與三年

，其服役滿三年

者，給與四年，

一、增訂第四項： 

(一)為因應國家人口結

構高齡化及少子女

化之趨勢，並落實

照護軍人身故後之

家庭成員安定，爰

參酌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第五十

八條及第五十九條

，增訂本項前段，

就亡故軍人遺有未

成年子女者，依其

人數每月加發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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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每增服役二

年，增給一年，

不滿二年之年資

，按每增加二月

增給一月計算，

不滿二月者，以

二月計；最高以

十二年為限。 

前項第一款、第

二款之遺族，為父母

或配偶；及第三款之

遺族為獨子（女）之

父母，或無子（女）

之配偶；其年撫金得

給與終身。 

以後每增服役二

年，增給一年，

不滿二年之年資

，按每增加二月

增給一月計算，

不滿二月者，以

二月計；最高以

十二年為限。 

前項第一款、第

二款之遺族，為父母

或配偶；及第三款之

遺族為獨子（女）之

父母，或無子（女）

之配偶；其年撫金得

給與終身。 

金至成年；加發撫

卹金數額，比照國

民年金法規定之老

年基本保證年金給

與標準。至於該加

發撫卹金金額之調

整，考量國民年金

法第五十四條之一

已規定，自一百零

一年一月一日起，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之給付金額已由新

臺幣三千元調整為

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其後並定期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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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定年撫

金給與年限屆滿，而

領卹子女尚未成年者

，得繼續給卹至成年

；或領卹子女雖已成

年但仍在學，且學校

教育未中斷，或身心

障礙而無謀生能力者

，得繼續給卹至取得

學士學位或原因消滅

時止。 

前項領卹子女為

未成年子女者，每一

未成年子女每月比照

國民年金法規定之老

第一項所定年撫

金給與年限屆滿，而

領卹子女尚未成年者

，得繼續給卹至成年

；或領卹子女雖已成

年但仍在學，且學校

教育未中斷，或身心

障礙而無謀生能力者

，得繼續給卹至取得

學士學位或原因消滅

時止。 

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一月一日本條例修

正施行前審定之年撫

金，仍依軍人死亡時

央主管機關參照中

央主計機關發布之

最近一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較前次調整

之前一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成長率公告

調整之，嗣衛生福

利部一百零九年一

月十三日衛部保字

第一○九○一○○

八七四號公告，自

一百零九年一月一

日起，老年基本保

證年金由新臺幣三

千六百二十八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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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保證年金給與

標準，加發撫卹金至

成年為止。軍人因作

戰、演習訓練或搶救

災害而死亡者，每一

未成年子女每月再加

發撫卹金；其給與標

準由國防部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一月一日本條例修

正施行前審定之年撫

金，仍依軍人死亡時

之原規定辦理。但遺

族於領卹期間具有第

之原規定辦理。但遺

族於領卹期間具有第

二項或前項規定之情

形，得依原給卹標準

給與終身或至遺族成

年或取得學士學位或

原因消滅時止。 

整為新臺幣三千七

百七十二元，是為

避免日後須配合國

民年金法之修正或

調整所衍生修法之

困擾，爰未明定比

照之條次及給與金

額。 

(二)為落實對未成年子

女遺族之生活照顧

，參酌警察人員人

事條例第三十六條

之一第三項，增訂

本項後段，明定軍

人因作戰、演習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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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或第三項規定之

情形，得依原給卹標

準給與終身或至遺族

成年或取得學士學位

或原因消滅時止。 

練或搶救災害而死

亡，其每一未成年

子女每月再加發撫

卹金至成年；加發

子女撫卹金之數額

由國防部擬訂給與

標準，報請行政院

核定。又所稱「演

習訓練」，指年度

中各軍事單位所核

定之重大演訓、基

地訓練、聯合操演

、實彈射擊等，或

有相關演習、訓練

計畫而遂行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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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屬之。 

二、現行第四項移列第

五項，並配合項次

調整酌作文字修正

。 

三、第一項至第三項未

修正。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

金應由政府與軍人共

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

休撫卹基金（以下簡

稱退撫基金）支付之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

付保證責任。但依第

十一條及第十三條第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

金應由政府與軍人共

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

休撫卹基金（以下簡

稱退撫基金）支付

之，並由政府負最後

支付保證責任。但依

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

一、軍人死亡時發給之

一次卹金及年撫金

，係由退撫基金及

所屬機關按撥繳比

例共同支付，但依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不具現役軍人身分

人員發給之年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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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發

給之一次卹金及年撫

金，應依繳費年資占

核定給卹年資之比例

，由退撫基金支付，

其餘由所屬機關編列

預算支付；依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不具現役

軍人身分人員發給之

年撫金或一次卹金、

第十二條規定增發之

一次卹金、第十三條

第四項規定加發之撫

卹金與第五項規定發

給之年撫金、第十四

規定發給之一次卹金

及年撫金，應依繳費

年資占核定給卹年資

之比例，由退撫基金

支付，其餘由所屬機

關編列預算支付；依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不

具現役軍人身分人員

發給之年撫金或一次

卹金、第十二條規定

增發之一次卹金、第

十四條規定增發之年

撫金、第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發給之一次卹

金、第十七條規定發

或一次卹金、第十

二條規定增發之一

次卹金、第十四條

規定增發之年撫金

、第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發給之一次卹

金、第十七條規定

發給之身心障礙撫

卹金及第二十三條

規定增加之撫卹金

，則由死亡軍人所

屬機關編列預算支

付。考量國軍照顧

袍澤德意，及降低

基金管理機關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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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增發之年撫金

、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發給之一次卹金、

第十七條規定發給之

身心障礙撫卹金及第

二十三條規定增加之

撫卹金，仍由所屬機

關編列預算支付。 

前項退撫基金之

撥繳、管理及運用等

事項，依有關法律之

規定辦理。 

軍人死亡，不合

本條例規定辦理撫卹

者，軍人之法定繼承

給之身心障礙撫卹金

及第二十三條規定增

加之撫卹金，仍由所

屬機關編列預算支

付。 

前項退撫基金之

撥繳、管理及運用等

事項，依有關法律之

規定辦理。 

軍人死亡，不合

本條例規定辦理撫卹

者，軍人之法定繼承

人得向核卹機關提出

申請，經核卹機關核

定後轉請退休撫卹基

審定作業負擔，配

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第四項規定加發

之撫卹金與第五項

規定發給之年撫金

，應全數由所屬機

關相關預算科目項

下編列支應，爰修

正第一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另配合「臺灣銀行

」銜稱已修正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爰修正第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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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向核卹機關提出

申請，經核卹機關核

定後轉請退休撫卹基

金管理機關（以下簡

稱基金管理機關）發

還軍人原繳付之退撫

基金費用及以臺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存

款 年 利 率 加 計 之 利

息。 

金管理機關（以下簡

稱基金管理機關）發

還軍人原繳付之退撫

基金費用及以臺灣銀

行之存款年利率加計

之利息。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十條  本條例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例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六月三日修

正公布條文，自九十

第四十條  本條例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例中華民國

九十八年六月三日修

正公布條文，自九十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考量本次修正將增

加每年經費支出，相

關預算編列期程應由

行政院通盤考量，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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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施行；一百十年一月

二 十 日 修 正 公 布 條

文，自一百十二年一

月一日施行；○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施行；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

條文，自一百十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 

於第二項增列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另鑒於

法律案經總統公布

後，其公布日期為一

般民眾所周知，較立

法院三讀日期易於查

閱，爰將本條例一百

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立法院三讀日期調

整為總統公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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